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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香港復康會至 1959 年成立，一直致力提昇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長者及其家

人的生活質素，旨在共創一個健康及無障礙之香港。服務方面包括社區復康服務

如社區復康網絡中心及適健中心；長期護理方面，包括鄭德炎日間復康中心、利

國偉日間復康中心、曾肇添護老院日間中心等；此外，還有無障礙交通如復康巴

士；與及職業復康及社會企業等不同服務。至於本會其下的研究及倡議中心，成

立於 2012 年 4 月 1 日，透過實證為本之研究及探討，致力關注長期病患者、殘

疾人士及長者的醫療及社會福利政策，與各持份者合力締造一個健康及共融的社

會。 

 
意見 

 
就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之長期護理政策聯合小組委員會為長

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的支援 - 研究護老者津貼的初步構想，本中心的意見

如下： 

 

1) 首先，就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研究推行先導計劃，向護老者

發放津貼，本中心表示支持，表明政府認同照顧者的壓力和經濟負擔及與以

積極行動配合。然而，香港正受人口老化的影響，除了整體的平均壽命偏高

外，在醫療科技的進步下，很多疾病都能得到治療，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之存活率亦很高。故此，政府的有關政策不能只集中於長者，而應一併考慮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及其照顧者的需要。 

 

2) 照顧者津貼構思方面，受惠對象包括 60 歲以下之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之照

顧者，而不應只局限於 60 歲或以上的護老者。津貼方面可研究包括乘車優惠

及稅務優惠等。 

 

由於照顧者多陪同殘疾人士到不同的復康中心進行治療及復康活動、到醫院

檢查及覆診、外出購買不同的醫療及復康工具等，有關之交通及其他開支亦

不少。如當局能考慮照顧者津貼中能包括乘車優惠，這會減輕照顧者的經濟

負擔，亦會強化他們對殘疾人士的支援，減少現時正規服務的陪診需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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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更有效運用，促進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社區復康。 

 

3) 照顧者的精神健康 

由於照顧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是日以繼夜、愛心和勞力的工作，照顧者除

了在身體上經歷奔波勞碌及照料工作外，亦隨病患者及殘疾人士的身心變化

而面對沉重的壓力。 

 

我們與中文大學家庭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於 2012 年合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受

訪的照顧者中，40%出現焦慮症的徵狀，而 41%出現抑鬱症的徵狀。53%照顧

者呈現較高的照顧者壓力指數(平均數 8.2) ，而當中照顧者兼長期病患者的平

均壓力指數更高達 9.9 分(滿分為 13 分)，可見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極需關注。 

 

此外，本會於 2013 年 3 月完成之認知障礙症家屬服務需要調查中更顯示家屬

之情緒健康狀況，100 名的受訪者照顧者年齡偏高，平均年齡為 59 歲(標準差

為 26 至 89 歲)。他們當中 30% 顯示患有輕微的抑鬱徵狀，而近 48%顯示中

度至嚴重的抑鬱徵狀。42%受訪家屬對個人的健康評估為「很差」及「非常

差」。由於需要對患者作出照顧，只有 24%維持全職工作，14%只能從事半

職，而 27%則沒有就業。 

 

故此，對於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家屬之支援，特別是認知障礙症的家屬， 

及早的介入是刻不容媛，免得他們也自身難保。 

 

4) 就業配套 

雖然部分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在身體方面受到限制，他們仍然有一定程度的

生產力，亦有回饋社會的剩餘能力。同樣，由於很多家人因照顧殘疾人士的

需要而放棄在勞動市場的全職或兼職工作，這對社會亦造成勞動人口及經濟

的大大損失。故此，勞工及福利局應研究適切的政策、服務及措施，開拓更

多元化的工種，配以與時並進的培訓及支援計劃，  如設立  Home office (家

居辦公室等)  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予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其家屬，讓他們

仍能貢獻社會，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5) 「照顧者互助支援平台」提昇社會資本 

本會過去曾進行名為「照顧者互助支援平台」之先導計劃，鼓勵長期病患者

及家屬擔任服務提供者，發揮「過來人」及「同路人」獨特的互助元素，善

用社會資本，為有需要之患者及家屬提供非正規的服務，如外出活動、陪診

等，成效顯著。長遠而言，政府當局可考慮增撥資源在社區中加強照顧者各

項之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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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護老者培訓計劃擴展至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之服務單位及自助組織 

勞福局於 2007 年起開始推行護老培訓地區計劃。參與計劃的長者中心共有 1 1 

9 間，每間長者中心均獲提供 50,000 元的一筆過種子基金，初見成效。 

 

事實上，除了長者中心外，社區中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之組群內，老齡化的

問題值得關注。就以本機構為例，60歲或以上的服務使用者佔61%。另外，

就如當局之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傷殘津貼申請為例， 2012 年的數據顯示48%

「普通傷殘津貼」領取人士及78%「高額傷殘津貼」領取人士均是60歲或以

上長者，可見殘疾人士中高齡化的現象不能忽視。 

 

故此，建議政府之護老培訓地區計劃能擴張至長者中心以外為殘疾人士及長

期病患的服務單位及自助組織，為更多有需要的護老者提供支援和協助。 

 

總結 

 

總括而言，政府的照顧者政策不能只集中於長者之護老者，而應一併包括考慮殘

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及其需要，兼顧他們的精神健康、研究提供乘車優

惠及稅務優惠、合適的就業培訓及支援計劃，加強互助元素之社會資本與及擴展

護老者/  照顧者培訓計劃至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之服務單位及自助組織，讓更多

照顧者得到支援。 

 

 


